 2012-2013第一学期公共课程补考表
1．补考时间：3月2-3日，上午8：30—10：30，下午3：00—5：00，晚上7：00—9：00。开学初外出实习的班级，待其返校后一周内补考完毕。各学院要及时通知学生携带学生证或身份证参加补考。补考成绩于考试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阅卷评卷工作，并按要求将成绩录入教务系统。
2．全校性公共基础课程的补考时间安排见（附件一），其它课程<含外单位开设的课程>补考具体时间由学院确定。
教务处

2013年1月5日
